[bookmark: _GoBack]关于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二次反馈意见

我会依法对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形成如下反馈意见。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规定，请你公司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不能在30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的，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并说明理由及具体回复时限。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
根据定向发行说明书，本次定向发行采取现金认购，不存在以资产认购的情况。根据申请人反馈回复，德阳市财政局牵头向申请人出具认购意向书，包括德阳市财政局在内的德阳市属国有企业拟认购本次发行5亿股，其中德阳市财政局将通过专项债认购3.6亿股。请申请人说明：德阳市财政局通过专项债认购3.6亿股的合法合规性和可行性，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有关部门的财政政策要求及引入地方政府专项债资金时的相关合同约定，是否需要报请有关部门决策审批；本次发行方案与报请原银保监部门审批的方案是否一致，债转股方案是否需要相关监管部门审批；本次发行是否存在以资产认购情况，如有，请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的有关要求披露有关情况。请中介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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